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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暂停公司股份确权申请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2022年 11月 21日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哈中院”）

裁定对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公司

四家子公司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任公

司、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和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(以下合称“工大

高新等五家公司”)进行实质合并重整，并指定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

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。

2023 年 6 月 13 日，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收到哈中院送达的（2022）黑 01

破 86 号之二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《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

公司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》(以下简称“《重整计划》”)，并终止工大高新等五家

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。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，公司将于近期开展出资人权

益调整等重整计划执行工作。为配合重整计划执行，固定股东持股状态，自 2023

年 7月 4日起公司股东的股份确权申请将暂停受理。未及时确权的股份将在出资

人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继续办理确权登记工作，请各位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

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三年六月三十日


